附件
例1：市面上已銷售的特定傷病保險15項，新商品推出時亦設計與該商品內容相同之15項，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
例2：市面上已銷售的特定傷病保險15項，部分變更原有商品7項增加至與該商品內容相同之15項，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或第3款）
例3：除了生存保險金5%,改為10%之外，其他均維持相同，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
例4：除了保額一倍，改為一倍加單利10%遞增之外，其他均維持相同，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
例5：除了每2年還本，改為每3年還本之外，其他均維持相同，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
例6：市面上已銷售的傷害險，組合市面上已銷售的重大疾病，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7：市面上已銷售的壽險包含1-6級傷害殘廢給付，組合市面上已銷售的壽險包含重大疾病，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8：連結為一般經證期局核准之共同基金，但該基金尚未有保險公司商品連結，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9：使用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新增燒燙傷殘廢給付，是否屬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3款規定）
例10：使用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如果第三級給付比率提高或減少5％，是否屬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3款規定）
例11：使用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同一等級中增加或減少給付項目者，是否屬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3款規定）
例12：保險商品依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11級75項)設計，並於契約條款中增列非前揭給付表所列之殘廢項目者，是否屬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3款規定）
例13：市面上已銷售之醫療健康保險，組合市面上已銷售癌症保險給付項目中之無理賠優惠，但無理賠優惠之給付條件由未發生癌症疾病而就醫變更為未發生疾病或傷害而就醫，是否為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2項）
例14：市面上已銷售的癌症保險之無理賠優惠之給付以增加保額方式給付，但新商品無理賠優惠之給付改以調降保費或以某一金額給付，是否為同類型？
Ans： 不可視為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2項）
例15：相同保險範圍的給付項目，修改其名稱後，是否為同類型？
Ans： 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
例16：市面上已銷售的住院醫療險其中一項給付項目為「緊急醫療運送保險金」，給付條件為被保險人接受住院治療並以「救護車」緊急運送者乃給付該保險金。若新商品維持已銷售商品疾病及傷害之保險範圍，惟變更或新增其緊急運送工具，如改為「直昇機」或新增「直昇機」，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
例17：倘於市面上已銷售之日額型住院醫療保險商品中，針對某些特定疾病的住院治療（如糖尿病引起之特定併發症、特定心臟病或腦中風等，屬一般住院日額保險金之給付範圍內）給付額外之住院日額或針對其首次住院治療給付固定金額之醫療保險金時，是否為同類型保險商品？
Ans： 不可視為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2項）
例18：倘於市面上已銷售之日額型住院醫療保險商品中，提供完全依據傷害險示範條款傷害醫療保險金的給付〈日額型〉中，有關骨折未住院之醫療保險金設計，若「骨折醫療保險金」與「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二者擇優給付，是否為同類型？
Ans： 不可視為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2項）
例19：市面上已銷售的傳統/萬能壽險加入意外身故給付項目，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20：若公司已設計第一張外幣非投資型壽險商品核准後，第二張外幣非投資型商品為外幣非投資年金保險商品是否為同類型？
Ans： 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4項第1款規定）
例21：市面上已銷售的癌症保險其中一項給付項目為「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該保險金分為依附表所列「輕微癌症」及其他癌症兩項，其中「輕微癌症」列出七種癌症，若新商品推出時亦設計與該商品相同之「初次罹患癌症保險金」給付項目，惟「輕微癌症」僅列出四種癌症，是否為同類型？
Ans： 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2款)

例22：市面上已銷售的癌症保險給付項目計有11項與10項二種商品，新商品組合其中之5項與4項而成9項保險給付項目之商品，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23：市面上已銷售的利率變動型壽險其利率變動調整值僅有增購保額，新商品設計時變更為儲存紅利與增購保額，是否為同類型？
Ans： 不可視為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2項規定）
例24：市面上已銷售的終身壽險其紅利給付為滿5年給付，且未達者有紅利，新商品設計時變更為滿5年計算一次，且未達者無紅利，是否為同類型？
Ans： 不可視為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2項規定）
例25：保險商品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11級75項）」與示範條款規範相同，且未增減「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11級75項）」之內容，而另於契約條款中設計其他非屬示範條款之殘廢給付項目（例如：燒燙傷殘廢給付項目），惟設計之殘廢給付項目為獨立給付項目，即未約定「合計給付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者，是否屬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26：若公司已設計第一張外幣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核准後，第一張人民幣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是否為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8款)

例27：若公司已設計第一張人民幣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核准後，並同時符合第2點第4項第1款及第8款之條件，其他幣別之第一張外幣非投資型保險商品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4項第1款)
例28：保險商品中同一保險給付項目，若該保險給付項目屬傷害保險且將人壽保險之全殘廢等級表及傷害保險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混合使用，是否屬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3款規定）

例29：保險商品中不同保險給付項目，分別使用人壽保險之全殘廢等級表及傷害保險之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是否屬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30-1：健康保險各項保險金、傷害保險之意外殘廢扶助金及綜合保險之意外或健康加額保險金等保險給付項目，若使用傷害保險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之部分或全部殘廢等級，且各等級之給付金額比例與傷害保險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給付比例相當者（例如第一級給付20%、第二級給付18%、第三級給付16%），是否屬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30-2：保險商品之保險給付項目若使用傷害保險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之部分或全部殘廢等級，且各等級之給付金額比例與傷害保險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給付比例非相當者（例如第一級給付20%、第二級給付19%、第三級給付16%），是否屬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3款規定）

例31：健康保險各項保險金、傷害保險之意外殘廢扶助金及綜合保險之意外或健康加額保險金等保險給付項目，若使用傷害保險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之部分或全部殘廢等級，且其給付型態（不含傷害保險殘廢保險金）不分等級為固定金額式（例如豁免保險費）或固定比例式（例如保險金額之18%），是否屬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32：具人壽保險及附有意外傷害全殘廢加額給付保險金之綜合保險商品中，其意外傷害全殘廢加額部分使用人壽保險之全殘廢等級表，是否屬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4項第3款規定）
例33：市面上已銷售之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其給付為健康管理服務中之「健康檢查A組合」服務(健康檢查項目為5項)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若新商品設計時援引該商品之保險範圍(或保險給付)但給付為健康管理服務中之「健康檢查B組合」服務(健康檢查項目為10項)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

例34：市面上已銷售之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其給付為健康管理服務中之「健康檢查A組合」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若新商品設計時援引該商品之保險範圍(或保險給付)但給付為健康管理服務中之具生理數據監控服務之「電子手環」，是否為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不適用第2點第2項規定）

例35：市面上已銷售之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係為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提供護理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若新商品設計時將罹患慢性病改為罹患重大疾病之保障，且完全參照該商品提供護理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另再組合市面上已銷售之罹患慢性病時提供健康管理服務中「健康檢查A組合」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3款）

例36：市面上已銷售之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其保障為提供健康管理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且經主管機關核准時間已逾一年或已達三張。若保險公司已有經主管機關核准市面上首張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但為提供殯葬服務且銷售中，惟其核准時間未滿一年者，若該公司新商品設計時除維持提供殯葬服務外，另再組合提供健康管理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是否為同類型？
Ans：不可視為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5項第1款規定）

例37：市面上已銷售之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其經主管機關核准相同之保險範圍(或保險給付)其實物給付之所提供服務項目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已達三張或已逾一年者。若公司業經主管機關核准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其非屬前述相同之服務項目且銷售中，且亦符合已達三張或已逾一年之條件者，該公司新商品設計時單獨或組合前述2種保險範圍(或保險給付)其實物給付之所提供服務項目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者，是否為同類型？
Ans：同類型。（適用第2點第2項第1款或第3款）

例38：有關認定標準第2點第4項第11款之保險期間與保險給付期間合計超過十年之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若新商品設計時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提供保險期間10年期之保障健康管理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之商品，且其健康管理服務為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每隔2年仍生存之健康檢查服務，是否為其他特殊事項商品？
Ans：非屬特殊事項商品。（不適用第2點第4項第11款）

例39：有關認定標準第2點第4項第11款之保險期間與保險給付期間合計超過十年之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若新商品設計時實物給付型保險商品提供保險期間5年期之保障護理服務及為執行該服務所需之物品之商品，且其護理服務為保險期間內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後，保險公司持續每月給付護理服務至被保險人身故或120次為止，是否為其他特殊事項商品？
Ans：屬其他特殊事項商品（適用第2點第4項第1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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